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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项目名称：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料药生产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曾培安

建设性质：扩建

建设地点：常德市汉寿县高新产业园康普大道 8号（原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厂区内）

厂区面积：136342m2（合计 204.71亩）

总投资：1000万元。

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料药生产扩建项目位于常德市汉寿县高新产业园

康普大道 8号（原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为满足市场对阿伐那非、盐

酸乙哌立松、甲苯磺酸艾多沙班、瑞加诺生、降纤酶的需求，企业在现有原料药

车间新增阿伐那非、盐酸乙哌立松、甲苯磺酸艾多沙班、瑞加诺生的原料药生产

线，在现有生化提取车间新增绛纤酶的原料药生产线，本项目生产的阿伐那非、

盐酸乙哌立松、甲苯磺酸艾多沙班、瑞加诺生、降纤酶原料药不外售，用于本公

司制剂产品生产。其中年产瑞加诺生 12kg，年产盐酸乙哌立松 400kg，年产阿伐

那非 150kg，年产甲苯磺酸艾多沙班 180kg，年产降纤酶 5200ml。
我单位（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本次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评价单位（湖

南创景天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本次公众参与的配合单位。我单位负责牵头实

施公众参与、公示工程与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开展问卷调查等相关工作。评价单

位负责对项目区及周围区域环境状况进行调查，分析项目建设带来的影响，研究

并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将相关内容反馈在环境影响评价公开信息、调查问

卷内容以及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公众参与的对象分团体和个人；团体为汉寿县人

民政府、汉寿县太子庙工业园区委员会，个人为周边及本村居民；调查的个人主

要包括受项目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当地村民。

2023年 10月，我单位正式委托湖南创景天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康普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料药生产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24年 4月 28日，

我单位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站上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评价单位随后组

织技术人员进行细致的现场调查并收集了项目涉及行政区的历史、现状资料；在

现场调查的基础上，判断并确定了项目区的环境敏感对象，并对项目运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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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进行预测、评价；根据环境影响预测，分别针对项目建设与运行产生的影响

提出了环境保护对策措施。2024年 7 月 2日我单位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站进行了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本项目于 2024年 7月 4日以及 7月 9日在湖南科技

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委托湖南创景天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及相关要求，现将该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予以公示。相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如对该项目

及周围环境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以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建设单位

或环评单位反映。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料药生产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常德市汉寿县高新产业园康普大道 8号（原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厂区内）

建设概要：在现有原料药车间新增阿伐那非、盐酸乙哌立松、甲苯磺酸艾多

沙班、瑞加诺生的原料药生产线，在现有生化提取车间新增绛纤酶的原料药生产

线，本项目生产的阿伐那非、盐酸乙哌立松、甲苯磺酸艾多沙班、瑞加诺生、降

纤酶原料药不外售，用于本公司制剂产品生产。其中年产瑞加诺生 12kg，年产

盐酸乙哌立松 400kg，年产阿伐那非 150kg，年产甲苯磺酸艾多沙班 180kg，年

产降纤酶 5200ml。

2、项目建设单位及其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林 联系电话：18397350534

3、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湖南创景天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 联系电话：19918931008

4、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

本项目环评工作程序：在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以及项目工程分析的基础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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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环境影响预测结果，结合公众参与调查结果，给出项目环境可行性的评价结论

并提出环境保护措施与建议。

本次环评工作的主要内容：工程污染源分析、环境质量现状调查、环境影响

预测及评价、环保措施可行性分析。

5、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目前本项目主要的环境问题是？

（2）本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3）从环境角度考虑，是否赞同本项目的建设？

（4）对本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有何建议？其它建议？

公众意见表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途径：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402398

6、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可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联系，提交书面意

见或口头意见等。

7、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公告发布起，10日内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

2.2 公开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九条要求建设

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

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

公开相应信息。因此，我单位在 2024年 4月 28日委托湖南创景天成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后，在生态环境公示网进行了此项目的第一次公示。公开网址为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90969(出处: 生态环境公示网)，公

示截图见图 1所示。公开载体的选取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

环境部令 第 4号》第九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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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本次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在环评互联网网站上对本项目信息进

行第一次公示，公示了建设项目概况、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方式、报告书查阅

方式和公示时间、联系方式等内容，公示发布后暂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条、十一条

要求，建设单位在环评互联网网站、报纸、建设项目所在地进行了此项目的第二

次公示，公示是时间为：2024年 7月 2日。

公示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料药生产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曾培安

建设性质：扩建

建设地点：常德市汉寿县高新产业园康普大道 8号（原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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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厂区内）

厂区面积：136342m2（合计 204.71亩）

总投资：500万元

二、项目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及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营运期污染物主要为：

1、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危险废物暂存间废气、生产装置区无组织废气。

工艺废气经“活性炭+喷淋”吸附处理后经 15m高排气筒排放（DA008）。

2、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设备清洗废水、生活废水。设备清洗废水进入建设单位自

建的一套污水处理站进行预处理后经厂区生产废水排口（DA001）排入太子庙污

水处理厂处理，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经生活污水排口（DA002）排入太子庙

污水处理厂处理，本项目生产废水排口排放量约 810m3/a（即 3.24m3/d），生活

废水排放量约 139.9m3/a（即 0.56m3/d）。经太子庙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 1中一级 A标准后外排自然

水体姚家坝河。

3、噪声

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及厂房隔声的方式降噪。

4、固体废物

建设单位拟将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暂存至厂区危险废物暂存间，送有资质

单位处置。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处置，固废得到妥善处置。

三、主要结论

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料药生产扩建项目的建设符合产业政策，选址可

行，总平面布局合理。通过对各种污染物采取合理有效的治理措施，其外排污染

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处于可接受的程度和范围内，不会改变区域大气、水、声环

境质量功能现状，满足功能区划要求，项目的建设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在落实本环评报告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

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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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的范围主要是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

相关工作可发表对本项目在环保方面的意见和看法。

五、评价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湖南创景天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 联系电话：15608438340

六、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 联系电话：18397350534

联系电话：

七、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

链接：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402398

八、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是项目附近的居民，主要事项包括您对该项目环保

方面有何种建议和要求等。公众意见表链接：公众可于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290851（生态环境公示网）下

载征求意见表。

九、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发送至建设单位邮箱，或以电话、电子

邮件、信函、来访面谈等各种方式发表自己对项目建设环境影响的看法和意见。

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告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

公示单位：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条规定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应对征求意见稿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公

示。第十一条规定公开的信息的方式之一是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

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因此建设单位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站上和报纸上进行了此

项目的第二次网上公示，公开网址为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402398，公示截图见图 2所示。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29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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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载体的选取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图 2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规定公

开的信息的方式除了网络平台公开，还需同时进行报纸公示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因此，建设单位于 2024年 7月 4以及 7月 9日在湖南科技报对本

项目进行了报纸公示，公示截图见图 3所示。报纸公示载体的选取是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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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4日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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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9日报纸公示

3.2.3 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规定公

开的信息的方式除了网络平台、报纸公示外，还需在项目所在地进行现场公示。

因此，建设单位于 2024年 7月 2日在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示区进行了现场

公示公示照片见图 4所示。公示张贴区域的选取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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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项目现场公示照片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次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在生态环境公示网、报社、项目所在

地对本项目信息进行第二次公示，公示了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简本内容；

②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以及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建设单位

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③征求公众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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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和主要事项；④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⑤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内容，公示发布后暂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次公众意见调查结果表明：项目所在地区的民众与团体具有较强的环境保

护意识。实际上，针对本项目的环境污染特点，环评报告已提出了废气、废水、

噪声、地下水及环境风险等污染防治措施，经技术经济分析论证，基本可行。在

切实执行各项措施的基础上，可以保证本项目的污染物实现达标排放。

根据对个人调查时了解的情况，参与调查问卷的个人对本项目的建设建议或

口述意见主要为：须坚持做好环境

保护措施、要求加强监管、运输收集过程需全封闭做好防渗漏放洒等措施、

要严格控制施工，不得破坏生态环境。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4.2.1 公众意见合理性分析及采纳说明

经分析，建设单位对于公众提出的“须坚持做好环境保护措施、要求加强监

管、要求定期公布项目各项污染物的排放指标、建成后须参观工厂、施工期须杜

绝扰民。”予以同意，并部分采纳，建设单位承诺：项目建设将严格执行“三同

时”制度，尽快上马项目，加强环保治理设施及环境的管理，接受各相关部门和

民众的监督。

4.2.2 环评建议

建设单位在施工及工程运营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公众的要求和建议，认真落实

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和生产营运期的环境管理工作，制定严格的环境管理

制度，做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详见环评报告书。

4.2.3 公众参与调查结论

建设单位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工程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减少污染物的产

生，并通过有效的环保治理措施，使“三废”达标排放或妥善处置，使其对环境

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本项目的实施，将为当地带来较好的环境效益，促使国家及

地方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当地群众的经济收入，有利于改善当地的环境质量。

因而大多数人认为该项目的建设对国家、地方及群众有益，支持本项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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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真考虑公众反馈的意见后，建设单位承诺：严格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环境

保护措施及风险防范，确保环保设备正常运行，保证污染物达标排放。

5 其他内容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于建设单位。

6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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